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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侵占罪量刑规范化的实证研究
———以四川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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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当前提出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本文拟探究职务侵占罪量刑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对各 GDP 水平不同的区域
中存在的针对同样涉案数额案件，有期徒刑时间长度的差别进行研究。虽然最高法对职务侵占罪的量刑标准有所规定，但各个地方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其标准仍是各不相同的。本文通过对 1600 多份四川省地区的职务侵占罪判决进行实证研究，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将涉案数额、追缴金额、主犯从犯和从重从轻情节等因素与有期徒刑或拘役时间的长短以及是否判处缓刑进行分析，总结规律并
提出建议。
关键词: 职务侵占罪; 量刑规范化; 量刑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D924． 3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 － 4379 － (2018)21 － 0063 － 03

一、文献综述:发现问题
( 一) 量刑规范化
最高人民法院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法院

正式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推崇量刑要考虑到被告人
所犯罪行的轻重，又要考虑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大
小，做 到 罪 责 刑 相 适 应，实 现 惩 罚 和 预 防 犯 罪 的 目

的。①倡导量刑的规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官
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律的可预测性得到实现，对于保
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司法实践中，
规范 化 的 量 刑 往 往 较 难 实 现。李 洁、于 雪 婷 等
(2011)②认为难点有三:1 相同情况难以依据单一因素
确定;2． 一个情况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复杂性;3． 案件
自身的复杂性;认为量刑规范化的价值追求是好的，但
社会实践的复杂超过了制度设计可能达到的复杂程
度。学界应该多领域、多方位、多种方式尝试尽可能的
细化标准，去达成一个可操作性的量化模式。李荣
(2012)指出“法官在衡量量刑实体公正的过程中，一
些法律因素(刑罚的设置、刑事政策、法官自由裁量权
等)和法外因素(法官情感因素、民意、领导干预等) 起

重要作用。”③齐文远、李梁(2014)④指出当下司法实
践中存在的同案不同判，量刑不规范等现象。其认为
应该通过提炼一般的量刑规则、探索具体量刑办法、收
集积累量刑实证资料与经验基础上制定与完善量刑指
南，明确量刑比例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界限，通过
量化的方式规范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石经海、严海

杰(2015)⑤认为量刑在司法实质上并不是简单的数学
意义上的“刑之量化”，而应当是“刑之裁量”，倡导量
刑规范化的规则设置与实践运行的重点在于尊重司法
自由裁量权，协调好数量化量刑与自由裁量权的关系。
应在规则设置和实践运行上，变量刑运动中的精确数
量化为模糊裁量。

( 二) 实证分析在量刑研究中的运用
为了帮助规范我国刑法的量刑标准，学界学者从

司法实践处罚，运用数据的统计分析等方法，对量刑标
准中的相关变量进行研究，从而量化量刑的标准。

谢晓伟、梁蓉(2011)⑥对 29 名受贿罪的被告人的
量刑情况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汇总，发现了受贿罪中减
轻处罚比例高、幅度大;缓刑适用过多的司法实践现

象。王剑波、景景(2014)⑦以生效裁判文书及数据统
计分析为基础，对影响受贿罪量刑记过的各类因素进
行定量研究，分析出受贿数额为影响力最大的因素。

并讨论了受贿罪法定量刑幅度设置不合理导致受贿数
额十万元以上案件量刑失衡明显且数量较多的现象。
熊谋林、程乙峰等(2014)⑧以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2005 年至 2011 年间的 280 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判
决书中的量刑基础为数据基础，通过编码设置对犯罪
人身份信息、审理程序、量刑结果等进行了统计，发现
影响量刑轻重的主要因素为犯罪数额及前科次数。认
为法官在量刑过程中考虑的因素多为犯罪严重性和危
险性倾向，犯罪越严重及越轨倾向更明显的人，量刑
越重。

( 三) 实证分析与职务侵占罪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财产的流转日益频繁。职务侵占罪作为刑法经济犯罪

中国的常见罪名。黄祥青(2005)⑨就从职务侵占罪的
罪状及构成要件对该罪的犯罪本身的认定和刑罚的设

置上，从刑法一般理论层面做了讨论。葛岚(2007)⑩

依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理论，对职务侵占罪的主客体
和主客观方面的特征进行了探讨，并就该罪在司法实
践中存在的定罪与量刑方面的疑难问题做了分析和
论证。

二、资料、调查设计
由于拟对职务侵占罪及其量刑规范化进行研究，

作者从威科先行法律信息数据库
○11

里能采集到的并以
职务侵占罪定罪的四川省范围内截止 2017 年 12 月份
之前的所有判决书，并从中统计了判决书中的犯罪人
身份信息、法律事实、量刑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统计数据设置

性别 男 = 1，女 = 0
出生年份 正整数

是否为共同犯罪 是 = 1，否 = 0

是否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是 = 1，否 = 0

文化程度

文盲 = 0，小学毕业 = 1，小学
辍学 = 0． 5，初中毕业 = 2，初
中辍学 = 1． 5，高中或职高毕
业 = 3，高中或职高辍学 = 2．
5，大专或本科 = 4，大专或本
科辍 学 = 3． 5，硕 士 及 以 上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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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科 按次数计

涉案数额 较大 = 0，巨大 = 1
具体涉案数额 正整数

追缴金额 正整数

立功
无立功表现 = 0，一般立功 =
1，重大立功 = 2

其他从重从轻情节
部分退赔 = 1，取得被害人谅
解 = 1，部分未遂 = 1，犯罪未
遂 = 2，全额退 = 2

没收财产 正整数

有期徒刑 以月计

缓刑 是 = 1，否 = 0
注:1． 当数罪并罚时，仅以职务侵占罪的刑期为

准;2． 由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新施行的《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重新划定了职
务侵占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由以前
的数额较大起算点由 1 万元改到 15 万元，数额巨大起
算点由 30 万 元 改 到 100 万 元，故 作 者 对 数 据 有 所
修正。

三、犯罪人员结构的统计分析
为了归纳、展示和总结职务侵占罪的犯罪特点，按

照之前的调查设计，笔者对 2011 年至 2017 年间，四川
省地区职务侵占罪犯罪人的数据进行了分类和统计。

( 一) 犯罪人性别构成
在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人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

图 1 展示了 2011 年到 2017 年间，四川省地区的职务
侵占罪犯罪人性别构成中，男性占了 90． 6%，显示出
男性在职务侵占这一行为上，自我约束性较低，越轨倾
向更高。

( 二) 犯罪人职务构成
从同时间段职务侵占犯罪人员的职位构成来看，

有 53%的犯罪人担任了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见图三。这是由不同职位员工所能接触到的不
同资产和资源所决定的。一方面，担任越高职位的人
所能接触到的企业资产资源越大，更容易滋生人性贪
婪和欲望，诱惑人铤而走险以至越轨犯罪。另一方面，
高阶人员手里强大的权力降低了其犯罪成本，催生了
罪犯。而职务偏低的人自身经济条件有限，权力受到
掣肘，犯罪成本较高，以至于降低了其犯罪发生率。

( 三) 犯罪人的文化程度构成
高中及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犯罪人占了 75． 1%，

这说明犯罪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犯罪人的文化程
度做描述性统计分析之后的结果如表 1 所示，我们发
现犯罪人之间文化程度差异很大，从小学辍学到硕士
及博士毕业都有分布，但文化水平主要集中在初中及
高中，其中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数是最多的。文化程度
越低的人，犯罪可能性越大，因为其缺少传统而健全的
法制教育，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受道德、法律的约束
较低。

表 2 文化程度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平均 2． 683381089

标准误差 0． 052422431
中位数 3
众数 2
标准差 0． 979331831
方差 0． 959090834
峰度 － 0． 900633928
偏度 0． 038400818
区域 4． 5
最小值 0． 5
最大值 5
求和 936． 5
观测数 349

上述不同方面的数据调查结果所形成的统计信息
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的。比起女性，男性的自
我控制能力较弱，更具有投机性和冒险精神，因此其犯
罪的倾向性更大。同时，男性在生活中更倾向于团体
性活动，容易在他人的引导、教唆或影响之下实施共同
犯罪行为。另外，职务侵占罪犯罪人群的文化程度普
遍不高。犯罪人员在缺乏足够的、正确的文化理念输
入的教育背景下，其在巨大的轻易能够取得的经济利
益面前，难以抵御诱惑。而高层人员在职务侵占罪中
占据半壁江山这一景象，从侧面说明了在很多领域，我
国企业 高 层 领 导 能 力 的 高 职 位 与 其 低 学 历 的 不 匹
配性。

四、量刑的地区差异分析
由于职务侵占罪涉及的作案内容主要为财物，所

以笔者以 2015 年四川省各区县的 GDP 为标准，并将
涉案地区分为三个区域，其中 GDP 在 600 亿以上的地
区为“GDP 较高区域”，GDP 在 600 亿至 200 亿的地区
为“GDP 中 等 区 域”，GDP 在 200 亿 以 下 的 地 区 为
“GDP 较低区域”进行回归分析，观察各区域的涉案数
额大小是否对量刑影响显著不同。

先从区域内部进行分析。在 GDP 较高区域，“涉
案金额”因素每增加 1 万元，刑期增加 0． 0259 个月，
“追缴金额”因素每增加 1 万元，刑期增加 0． 07395 个
月，而在“主犯从犯”的因素中，从犯的刑期要减少 11
个多月，而“具有其他从轻情节”能让刑期减少 10 个
多月，但是“坦白”“自首”因素却呈现不显著性。而在
GDP 中等区域的区域中，“涉案数额”每增加 1 万元，
刑期增加 0． 141 个月、“追缴金额”每增加 1 万元，刑期
增加 0． 239 个月，而“自首”因素能让刑期减少 4 个月，
“具有其他从轻情节”因素能使得刑期减少 2 个多月。
然而“主犯从犯”、“是否坦白”对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影
响不显著。而在 GDP 较低区域中，“涉案金融”因素每
增加 1 万元，刑期增加 0． 0148 个月，“追缴金额”每增
加 1 万元，导致刑期增加 0． 7615 个月，“坦白”因素会
使得刑期少 1 个多月，但是“自首”“主犯从犯”“其他
从轻情节”不能显著影响刑期。

再从影响因素内部进行分析，“具体涉案数额”
“追缴金额”“坦白”“自首”四个因素在 GDP 中等区域
对刑期的长度影响远高于其在其他两个地区的影响，
而“主犯从犯”“具有其他从轻情节”这两个因素在
GDP 较高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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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量刑规范化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职务侵占罪量刑规范化问题进行研

究，量化了职务侵占罪判决各因素对判处有期徒刑或
拘役以及是否缓刑的影响，得出以下规律和建议:

首先，鉴于职务侵占罪为经济类型犯罪，在量刑
时，涉案数额是法官的量刑基准。我国刑法通过将涉
案数额分为“较大”和“巨大”，以“五年”为界限，将犯
罪人的刑期划分为“五年以上”及“五年以下”两个档
次。实际案件中，虽然有“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
金额起算点，但是各个法院对涉案金额在超过第一档
起算点未达第二档起算点区间内以及超过第二档起算
点的案件评判标准多有不同，导致了不同犯罪人员以
相同的涉案数额，经过不同区域法院审判后，判决书给
出的刑期之间差距较大的情况。这一实际情况是无法
体现我国刑法追求的公平公正的精神的。笔者认为应
当建议各法院建立法院内部数据库，在对相同罪名的
案件比如职务侵权罪进行裁量时，对“较大”、“巨大”
的涉案金额进行类案对比，以平衡各个法院法官自由
裁量权之间的参差。

其次，研究发现，在不同地区，涉案人员在案发后
是否主动对被害人进行了偿付，其偿付的金额大小或
者剩余追缴金额的多少对最后的量刑造成的影响是可
大可小的。由于是否主动还清赃款可以体现犯罪人的
认罪态度，也在另一方面降低了罪犯的社会危害程度，
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在实际裁量过程中，
法官对主动还清赃款的犯罪人会倾向于从轻判决。考
虑到从轻判决会对导致判决下的刑期有较大的波动，
建议上级法院对从轻的程度进行统一的量化，实现公
平裁判。

最后，在考虑是否对职务侵占罪犯罪人员处以缓
刑的时候，犯罪人员是否悔罪，是否得到被害人的谅
解，以及共同犯罪中犯罪人员的主犯从犯身份是具有
较明显影响力的。犯罪人员的悔罪是考虑到其自我反
省，自我悔过的程度有助于对犯罪人员进行精神上的
感化，对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的犯罪人增加缓刑的可能
性是法律在法制背后体现出来的“通情达理”的情理
性。而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其在整个犯罪行为中起到
的是辅助性作用，社会危害性较小，对其处于缓刑很大
程度上无碍于维护社会秩序。因此，依据以上因素做
出缓刑的决定，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 注 释 ］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法发( 2013) 14
号) ．
②李洁，于雪婷，徐安怀． 量刑规范化的规范方式选择［J］． ，当代法
学，2011( 3) ．
③李荣． 量刑实体公正的影响因素研究［J］． 河北法学，30( 5) ．
④齐文远，李梁． 中国量刑规范化尝试之述评与反思［J］． 人民检
察，2014( 7) ．
⑤石经海，严海杰． 中国量刑规范化之十年检讨与展望［J］． 法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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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王剑波，景景． 受贿罪量刑影响因素问题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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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 2) ．
⑨黄祥青． 职务侵占罪的立法分析与司法认定［J］． 法学评论，200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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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需要净化外部环境: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统一的，
二者相互依赖，没有只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的主体。
社会公众与检察机关在拥有监督权利的同时，同样有
义务为公职人员营造一个干净的外部环境避免在其工
作的同时还要应付多重犯罪诱因。

( 五) 完善防控体系，强化检察机关职能
预防职务犯罪，就要避免就预防措施而大肆空谈，

要重视国家司法机关的重要预防作用。检察机关重要
的司法机关，同时也是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部门，其对
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作用是显著的。检察机关作为
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打击监督预防服务是检察机关
工作的基本内容，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过程中，对
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具有较强

的职务犯罪预防职能优势。［7］
而就目前的形势而言，

《国家监察法》出台以来，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建立以
后，检察机关与其他平行机关对于打击职务犯罪的工
作上存在着重复交叉、权限覆盖等较多的问题，对于提
高检察机关工作运行的效能有着较大的阻碍。因此需
要多部门在实战工作中将自身搜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
共享，对所掌握的情报做出具体的分析，避免部门之间
工作内容的交叉，就能提高司法工作的效率，并且能够
有效地整合职务犯罪预防体系的信息资源，有利于预

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和政策制定。［8］

籍此形成以国家监察委员会为主体，检察院、纪委部门

和审计部门侦查部门等多方协调配合的职务犯罪防控
体系，强化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职务犯罪的监管防控
作用。

五、结语
新建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势必在外部监察中发挥

更大的监管作用，对于职务犯罪的震慑效果会更加凸
显，职务犯罪心理形成的诱因多种多样，诱惑的坚冰不
可能一夕融化，但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心理产生却是必
须为之努力的，外因终究只是影响因素而起着根本的
影响作用的却是内因，因此需要拿出面对诱惑的勇气
与决然，做出正确的政治决断和保持良好的党性修养，
不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风廉政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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